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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6-52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的公告 

 

 

 

经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能控股、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第 3 次临时会议及 2016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持有的鹤壁同力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鹤壁同力）97.15%股权、鹤壁丰鹤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鹤壁丰鹤）50.00%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投资集团持有

的华能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能沁北）35.00%股权。同时，公司拟

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税费和中介机

构费用后用以支付购买华能沁北部分股权的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拟购

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性资产”的相关问答》，为避免本次重组拟收购的标

的资产不符合重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本次重组方案顺利推进，经

交易双方协商，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调整。 

一、重组方案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6 年 4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四十三条“经营性资产”的相关问答》，规定：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企业股权时，原则上在交易完成后应取

得标的企业的控股权，如确有必要购买少数股权，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少数股权与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或者与本次

拟购买的主要标的资产属于同行业或紧密相关的上下游行业，通过本次交易一并

注入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二）少数股权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三

项指标，均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对应指标的 2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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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购买股权的，也应当符合前述条件。” 

经核实，豫能控股原交易方案中拟收购的华能沁北 35%少数股权与上市公司

属于同行业，具有协同效应，但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三项指标均超过上市公司同期合并报表对应指标的 20%。，不符合上述

文件的规定。因此，豫能控股及投资集团经过商洽，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对本次

重组方案作出相应调整，并重新签订了交易协议。 

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是基于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

规章要求、经交易双方协商后作出，调整后的重组方案更具有合规性，有助于重

组方案继续推进，具有合理性。 

二、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 

2016 年 6 月 8 日，豫能控股董事会召开 2016 年第 7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调

整后的重组方案，内容如下： 

“豫能控股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投资集团持有的鹤

壁同力 97.15%股权、鹤壁丰鹤 50.00%股权和华能沁北 12.00%股权，其中，鹤壁

同力 97.15%股权、鹤壁丰鹤 50.00%股权的交易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华

能沁北 12.00%股权的交易对价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

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以支付购买华能沁北部分股权

的现金对价，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本次方案变更主要调整了华能沁北股权收购比例及支付方式，并调减了配套

募集资金规模。本次变更前后发行方案主要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评估值 
调整前标的资产 调整后标的资产 

交易比例 交易金额 交易比例 交易金额 

鹤壁同力 113,593.50 97.15% 110,356.08 97.15% 110,356.08 

鹤壁丰鹤 152,451.42 50.00% 76,225.71 50.00% 76,225.71 

华能沁北 547,053.03 35.00% 191,468.56 12.00% 65,646.36 

合计 813,097.95 — 378,050.35 — 252,228.15 

同时，由于本次交易作价减少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比例的调整，本次方案

调整后，配套募集资金部分由预计 15.75 亿元调整为约 6.90 亿元。 

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分析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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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交易对象为投资集团，未发生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及支付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经营

性资产”的相关问答》，对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之一华能沁北股权的收购比例由

35.00%降低至 12.00%，支付方式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调整为仅现金支

付，其他标的资产收购比例及支付方式均未发生变化。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由于本次交易金额减少及支付方式的调整，本次方案调整后，配套募集资金

部分相应予以调减，由预计 15.75 亿元调减为约 6.90 亿元。 

4、关于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原重组方案中定价基准日为豫能控股董事会 2016 年第 3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日，发行价格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9.46 元/

股。由于本次重组方案重大调整，本次重组方案的定价基准日变更为董事会 2016

年第 7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日股票交易

均价，即 8.44 元/股。本次重组发行股份的数量亦根据交易规模和发行价格重新

确定。 

除前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三、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豫能控股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 2016 年第 7 次临时会议，在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

案》、《关于<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投资集团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投资集

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投资集团对鹤壁

丰鹤对外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相关的议

案。 

豫能控股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尚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方案调整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重大调整 

（一）法律依据 

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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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重大

资产重组的决议后，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 构

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及时公告相关文件。中国证监会审核期间，上市公司按照前款规定对原交易方

案作出重大调整的，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重新提出申请，同时

公告相关文件。”  

2、证监会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

编》，上市公司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明确审核

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 

1）拟增加交易对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2）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 2 条的规定不构成重组

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3）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

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

重大调整。 

（2）关于交易标的 

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

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

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1）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重组委会议可以

审议通过申请人的重组方案，但要求申请人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 

2）新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上市公司公告预案后，对重组方案进行调整达到上述调整范围的，需重新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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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程序。 

（二）本次调整构成对本次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1、关于交易对象 

本次方案不涉及交易对象的变化。 

2、关于交易标的 

本次方案调整前后，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及定价原则未发生变化。根据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拟减少的华能沁北 23%股权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重组方案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如下： 

项目 华能沁北 23%股权 原交易方案相应指标 占比 

资产总额（万元） 304,957.74 724,851.75 42.07% 

资产净额（万元） 106,596.06 289,161.01 36.86% 

营业收入（万元） 139,811.09 369,186.79 37.87% 

交易作价（万元） 125,822.20 378,345.44 33.26% 

本次交易方案调减的华能沁北 23%股权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

营业收入占原重组方案标的资产相应指标均超过 20%。 

股权收购比例的调整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亦不影响标

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但导致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等财务

指标的变动幅度超过 20%，根据证监会的规定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 

配套募集资金由预计 15.75 亿元调整为约 6.90 亿元，调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

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综合上述分析，豫能控股重组方案报送至中国证监会后，根据政策、市场条

件的变化，对重组方案进行了调整。标的资产股权收购比例的调整对交易标的的

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亦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但导致交易作价、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等财务指标的变动幅度超过 20%，根据证监会的

规定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豫能控股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审议重组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的风险提示详见《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的

“重大风险提示”之“审批风险”的有关内容。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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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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